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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市地重劃辦理過程，由參加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

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相關費用。請說明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內容規

定。（10 分）請分別由使用者付費及受益者付費之理念，說明重劃負

擔的內涵。（15 分）

二、依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，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，致

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，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該管直轄

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一併徵收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請就面積過小或

形勢不整，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的認定標準，加以論述。（25 分）

三、請說明申請土地複丈之原因？（10 分）又，登記機關受理複丈申請案

件後，遇到那些情形時，應通知申請人進行補正？（15 分）

四、請試述繼承人為兩人以上時，辦理繼承登記之規定為何？（10 分）另，

對於逾期未聲請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，相關之處理程序為何？

（15 分）


